
附件：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管理规范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 卫生部 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教社政〔2005〕1号）、《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教党〔2018〕41号）、《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院发〔2016〕30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优化我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危机干预工作模式，建立辐射到班级的心理素质拓展体系和辐射到每个学生的心理健康预警监控体系，培养和建设具有较高自助与助人能力的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队伍，更有效地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特制定本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通过朋辈互助、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等方式开展工作，提高学生心理素质，培养健全人格。
第二条  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是朋辈之间进行心理互助的组织者、班级心理健康信息的提供者。在工作中要认真负责、态度积极，同时对班级、宿舍同学做到一视同仁、以礼相待、理解包容、保护隐私。
第三条  享有与其它同等级别班委的权利，同时履行相应的义务。
第四条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以下简称“心理中心”）及各书院心理辅导站（以下简称“辅导站”）、辅导员应积极支持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开展工作，并为其提供指导、培训。
第二章  选拔与任用
第五条  每个班级（小班）须设置心理委员１名，每个宿舍须设置心理信息员1名。
第六条  基本标准：
（一）对心理学感兴趣，了解心理健康知识；
（二）在学生中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三）乐于助人,有较强的服务意识；
（四）善于与人沟通，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五）热爱生活，为人乐观开朗，心理健康状况良好；
（六）积极参加相关培训，不断提高工作能力；
（七）能严格遵循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保密原则。
第七条  依据“个人自愿、班级推荐、辅导员考察”的原则。选聘的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个人资料（见附件1）须报辅导站、心理中心备案。
第八条  其职务原则上应连续担任，毕业时自动解除。如果在任用期内，个人因故无法履行职责应及时向辅导员申请，辅导员选聘新的心理委员或心理信息员。 

第九条  心理中心老师与辅导员对其工作进行指导考察和经验交流，对不能胜任的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要及时给予指导和培训，或予以调整。
第三章  工作职责与要求
第十条  为建立辐射到班级的心理素质拓展体系，其工作职责如下：
（一）开展活动 
1.每学期初结合班级学生、宿舍成员的现状配合辅导员开展危机学生排查工作，发现班级学生、宿舍成员的心理问题，尽早帮助其解决心理困扰。 
2.积极组织以班级、宿舍为单位，参加“5·25大学生心理健康节”、“十月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等活动。
3.课余时间组织开展结合专业、班级、宿舍等特点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二）做好宣传与普及工作
应认真学习并积极宣传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开展形式新颖，内涵丰富的自主活动，引导学生释放心情，关注心灵成长。
第十一条  为建立辐射到每个学生的心理健康预警监控体系，其工作职责如下：
（一）及时反馈心理危机学生情况
1.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该学生为以下12类学生中的任意一类或几类学生时，要第一时间识别出该学生为危机学生。若不能甄别，可联系辅导员或心理中心老师协助识别。
（1）有自杀念头的学生：直接或间接表露自己感到痛苦、抑郁、绝望、无价值甚至流露出死亡意图者；在信件、日记、图画或乱涂乱画的只言片语中流露死亡念头者；不明原因突然给同学、朋友或家人送礼物、请客、赔礼道歉、述说告别的话等行为明显改变者；
（2）有自杀计划的学生； 
（3）自杀未遂的学生；
（4）医院确诊的精神障碍的学生；
（5）其他言语、情绪、行为突然出现明显异常的学生；
（6）重大丧失（如亲人死亡、人际关系破裂、考试失败、失恋、遭受拒绝等）后出现异常表现的学生；
（7）长期有睡眠障碍的学生；
（8）有强烈的罪恶感、缺陷感或不安全感的学生；
（9）长期缺乏或丧失社会支持系统，感到自己无能、无助的学生；
（10）日常学习、生活状况出现明显的负性改变的学生；
（11）其他情绪、行为出现明显变化的学生；
（12）上述多种特征并存或程度比较严重的学生，甚至存在明显的攻击性行为或暴力倾向，可能对自身、他人、社会造成危害的学生。
2.发现自杀倾向的危机学生（即上述1-3类学生）后，第一时间反馈给辅导员、书院副书记、书记，也可直接报告学务部、党委保卫部等部门，同时向辅导员提交心理危机事件记录表（见附件2），辅导员批阅并签字；发现除自杀倾向以外的危机学生（即上述4-12类学生）后，第一时间反馈给辅导员，同时向辅导员提交心理危机事件记录表，辅导员批阅并签字。
（二）关注上级人员分配的需要关注对象心理状况
1.心理委员在日常工作中需要关注辅导员分配的需要关注对象（从学习、生活、人际交往、情感、综合评价等多个方面）。同时，按辅导员要求报送这些需要关注对象的心理状况（见附件3），报送内容务必真实客观，不夸大、不引申、不隐瞒，辅导员进行批阅并签字。 
2.心理信息员在日常工作中需要关注辅导员或心理委员分配的需要关注对象（从学习、生活、人际交往、情感、综合评价等多个方面）。同时，按辅导员或心理委员要求报送这些需要关注对象的心理状况（见附件3），报送内容务必真实客观，不夸大、不引申、不隐瞒，辅导员或心理委员进行批阅并签字。 

3.若发现上级人员分配的需要关注对象情况突然严重，应立即按照及时反馈心理危机学生情况执行（即第一时间将学生情况反馈给上一级人员，并提交心理危机事件记录表，不得延误）。
（三）日常关注班级、宿舍学生心理状况
1.心理委员日常关注本月班级学生心理状况（从学习、生活、人际交往、情感、综合评价等多个方面）。同时，每月两次（每月13-15日、26-28日）向辅导员报送班级学生心理状况（见附件4），记录内容务必真实客观，不夸大、不引申、不隐瞒，辅导员进行批阅并签字。 
2.心理信息员日常关注本月宿舍学生心理状况（从学习、生活、人际交往、情感、综合评价等多个方面）。同时，每月两次（每月12-14日、25-27日）向心理委员报送宿舍学生心理状况（见附件4），记录内容务必真实客观，不夸大、不引申、不隐瞒，心理委员进行批阅并签字。
第十二条  工作要求
（一）参加座谈会
1.辅导员于每月25-31日召开一次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座谈会。
2.座谈会主要内容包括：讨论各班级、各宿舍当月学生心理状况；讨论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与解决方法；总结本月心理工作完成情况；组织安排书院次月心理工作等。
3.根据辅导员要求按时参加座谈会。
4.辅导员于每年12月31日前向心理中心提交本年度座谈会相关材料（照片、签到记录、座谈会主要内容纪要）。
（二）严格遵守保密原则 
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原则，对自己所接触的同学的隐私不得向亲戚、同学或朋友等人泄露，若涉及自杀、杀人、自伤、伤人等特殊情况需第一时间向辅导员或心理中心老师反馈。
第四章  教育与培训
第十三条  我校将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的培训纳入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四级工作体系培训规划。
第十四条  心理委员培训
（一）由心理中心老师负责，每学年8次。
（二）培训内容：心理委员工作职责与工作要求；心理委员角色定位；辅导站与心理中心介绍；大学生心理健康相关基础知识；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及应对；心理咨询基本技术；心理危机学生识别技巧；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基本知识等。
（三）培训要求：不得迟到、无故缺席，如有特殊情况，须提前按要求请假；培训的过程中须做好培训学习笔记（见附件5）；培训结束后，根据心理中心老师要求提交心理委员培训笔记，不得无故晚交、不交。
第十五条  心理信息员培训
（一）由心理委员负责，每学年4次。
（二）培训内容：心理信息员工作职责与工作要求；心理信息员角色定位；书院辅导站与心理中心介绍；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及应对；心理危机学生识别技巧等。
（三）培训要求：不得迟到、无故缺席，如有特殊情况，须提前按要求请假，心理委员做好考勤记录并留存，于每年四月份提交至辅导员处（去年五月份到今年四月份）。
第五章  考核与奖惩
第十六条  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作为班级学生干部，按照《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办法(试行)》文件规定的学生干部加分标准进行加分。
第十七条  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的考核工作由辅导站负责，辅导站于每年五月份进行考核，辅导站将考核结果报送至心理中心备案。
第十八条  心理委员考核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心理中心老师、辅导员按照《心理委员工作考核表》（见附件6）对心理委员进行考核，分值分别为40分、60分。
（二）由辅导站对成绩进行汇总审核，并将最终结果予以公布。
（三）辅导站根据考核结果按照书院心理委员人数5%的比例推荐“优秀心理委员”名单至心理中心处，心理中心授予“优秀心理委员”荣誉称号并颁发证书。
（四）考核结果低于60分者视为不合格，对于不合格者取消其心理委员职务。
第十九条  心理信息员考核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辅导员、心理委员按照《心理信息员工作考核表》（见附件7）对心理信息员进行考核，分值分别为40分、60分。
（二）由辅导站对成绩进行汇总审核，并将最终结果予以公布。
（三）辅导站根据考核结果按照书院心理信息员人数5%的比例推荐“优秀心理信息员”名单至心理中心处，心理中心授予“优秀心理信息员”荣誉称号并颁发证书。
（四）考核结果低于60分者视为不合格，对于不合格者取消其心理信息员职务。
第二十条  对于不遵守保密原则、玩忽职守、造成恶劣影响的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学校将立即取消其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资格，并视情况按照学校相关规章制度进行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范由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学务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XX心理委员统计表、XX心理信息员统计表
2.心理危机事件记录表
3.需要关注对象心理状况反馈表
4.班级/宿舍心理状况反馈表
5.心理委员培训学习笔记
6.心理委员工作考核表
7.心理信息员工作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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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心理危机事件记录表
书院：       记录人：       联系方式：       辅导员：       日期：
	心理危机学生信息

	学号
	
	姓名
	
	联系方式
	
	书院
	

	班级
	
	年级
	
	专业
	
	辅导员
	

	对心理危机事件的描述

	

	辅导员批阅：
签字：                
                                           日期：


附件3
需要关注对象心理状况反馈表
书院：         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         年级：         班级：         
宿舍：         专业：         联系方式：         日期： 
	上级人员分配的需要关注对象情况

	姓名
	联系方式
	主要表现

	
	
	学习：
生活：
人际交往：
情感：
其他：
综合评价：


	姓名
	联系方式
	主要表现

	
	
	学习：
生活：
人际交往：
情感：
其他：
综合评价：


	姓名
	联系方式
	主要表现

	
	
	学习：
生活：
人际交往：
情感：
其他：
综合评价：


	......
	......

	......


	辅导员/心理委员批阅：
签字：                
                                           日期：


注：
1. 请心理委员或心理信息员在出现“/”处，选择正确的职务处打“√”；
2.此表填写情况将作为评估需要关注对象心理状况的重要依据，请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认真详细填写。
附件4
班级/宿舍心理状况反馈表
书院：         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         年级：         班级：         
宿舍：         专业：         联系方式：         日期： 
	班级/宿舍心理状况（学习、生活、人际交往、情感、综合评价等多方面）

	

	班级/宿舍心理状况综合评价
	□优秀       □良好       □应引起关注

	辅导员/心理委员批阅：
签字：                
                                                      日期：


注：
1.请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或辅导员在出现“/”处，选择正确的位置处打“√”；
2.心理信息员请于每月12-14日、25-27日按要求报送至辅导员或心理委员处；
3. 心理委员请于每月13-15日、26-28日按要求报送至辅导员处；
附件5
心理委员培训学习笔记
姓名：        年级：        班级：        专业：        书院：
	主讲人
	
	培训日期
	

	培训主题
	

	学
习
笔
记

	


附件6
   心理委员工作考核表
书院：       年级：       班级：       姓名：       日期：
	考核人
	考核
内容
	具体描述
	分值
	得分

	心
理
中
心
老
师

	基本
素质
	能以身为心理委员为荣，对心理委员工作负责、踏实肯干、积极主动
	5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
	5
	

	
	考勤
情况
	按时参加培训，没有无故缺席、迟到早退情况，得10分；
培训缺勤，每次迟到早退扣1分；无故未到扣2分，扣完为止
	10
	

	
	
	材料上交及时准确，得10分；
材料上交不及时、不完整、迟交扣1分；不交扣2分，扣完为止
	10
	

	
	工作职责与表现
	不能直接或间接帮助同学解决心理困扰，得0分；
能够直接或间接帮助同学解决心理困扰，得5分；
能够直接或间接帮助同学解决心理困扰，并鼓励或陪同同学进行心理咨询，每鼓励或陪同一名同学前来心理咨询加1分，基础分为5分，加到10分为止 
	10
	

	辅
导
员

	基本
素质

	能以身为心理委员为荣，对心理委员工作负责、踏实肯干、积极主动
	5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
	5
	

	
	考勤
情况
	按时按要求提交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反馈表，反馈表详实具体，得10分；
反馈表上交不及时、不完整、迟交扣1分；不交扣2分，扣完为止
	10
	

	
	
	1.按时参加书院组织的座谈会或其他会议，得10分；
2.无故缺勤，每次迟到早退扣1分；无故未到扣2分，扣完为止
	10
	

	
	工作职责与表现
	1.平时不关注班级学生情况，得0分；
2.平时及时关注班级学生情况，得5分；
3.平时及时关注班级学生情况，并且每发现一名危机学生及时反馈给辅导员，但未按要求提交危机记录单加1分，基础分为5分，加到10分为止；
4.平时及时关注班级学生情况，并且每发现一名危机学生及时反馈给辅导员，同时按要求提交危机记录单加2分，基础分为5分，加到10分为止
	10
	

	
	
	1.不能直接或间接帮助同学解决心理困扰，得0分；
2.能够直接或间接帮助同学解决心理困扰，得5分；
能够直接或间接帮助同学解决心理困扰，并鼓励或陪同同学和辅导员谈话，每鼓励或陪同一名同学和辅导员谈话加1分，基础分为5分，加到10分为止
	10
	

	
	
	本年度未参加任何心理活动，得0分；
本年度中参加心理活动，得1分；
在本年度中参加心理活动，并取得优秀奖得2分，取得三等奖得3分，取得二等奖得4分，取得一等奖得5分
	5
	

	
	
	平时积极组织丰富多彩的班级心理活动
	5
	

	总分
	


附件7
   心理信息员工作考核表
书院：      年级：      班级：      宿舍：      姓名：      日期：
	考核人
	考核
内容
	具体描述
	分值
	得分

	辅
导
员
	基本
素质
	能以身为心理信息员为荣，对心理信息员工作负责、踏实肯干、积极主动
	5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
	5
	

	
	考勤
情况
	1.按时参加座谈会或其他会议，没有无故缺席、迟到早退情况，得10分；
2.培训缺勤，每次迟到早退扣1分；无故未到扣2分，扣完为止
	10
	

	
	工作职责与表现
	1.平时不关注宿舍学生情况，得0分；
2.平时及时关注宿舍学生情况，得5分；
3.平时及时关注宿舍学生情况，并且每发现一名危机学生及时反馈给心理委员，但未按要求提交危机记录单加1分，基础分为5分，加到10分为止；
4.平时及时关注宿舍学生情况，并且每发现一名危机学生及时反馈给心理委员，同时按要求提交危机记录单加2分，基础分为5分，加到10分为止
	10
	

	
	
	1.不能直接或间接帮助同学解决心理困扰，得0分；
2.能够直接或间接帮助同学解决心理困扰，得5分；
3.能够直接或间接帮助同学解决心理困扰，并鼓励或陪同同学进行心理咨询，每陪同一名同学前去心理咨询加1分，基础分为5分，加到10分为止 
	10
	

	心
理
委
员
	基本
素质

	能以身为心理信息员为荣，对心理信息员工作负责、踏实肯干、积极主动
	5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
	5
	

	
	
	平时乐观向上，乐于帮助他人
	5
	

	
	
	遇事冷静稳定，较好管理自身情绪
	5
	

	
	考勤
情况
	1.按时按要求提交心理信息员心理信息反馈表，反馈表详实具体，得10分；
2.反馈表上交不及时、不完整、迟交扣1分；不交扣2分，扣完为止
	10
	

	
	
	1.按时参加培训，得10分；
2.无故缺勤，每次迟到早退扣1分；无故未到扣2分，扣完为止
	10
	

	
	工作职责与表现
	1.平时不关注宿舍学生情况，得0分；
2.平时及时关注宿舍学生情况，得5分；
3.平时及时关注宿舍学生情况，并且每发现一名危机学生及时反馈给心理委员，但未按要求提交危机记录单加1分，基础分为5分，加到10分为止；
4.平时及时关注宿舍学生情况，并且每发现一名危机学生及时反馈给心理委员，同时按要求提交危机记录单加2分，基础分为5分，加到10分为止
	10
	

	
	
	1.本年度未参加任何心理活动，得0分；
2.本年度中参加心理活动，得1分；
3.在本年度中参加心理活动，并取得优秀奖得2分，取得三等奖得3分，取得二等奖得4分，取得一等奖得5分
	5
	

	
	
	平时积极组织丰富多彩的宿舍心理活动
	5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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